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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国家“双碳”战略， 推进本市城市照明

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， 倡导城市照明重品质、重科技创新、重

绿色环保，树立城市照明设计、建设、运行、维护及相关管理

活动的标杆和典范，特制定本工作实施细则。

第二条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负责上海市绿

色照明评价工作，上海市绿色建筑协会负责绿色照明评价工作

的具体实施。

第三条 上海市绿色照明评价工作在正式申报一个月前组

成组委会和专家组， 成员名称向社会公布。

第四条 上海市绿色照明评价工作依据国家标准《绿色照明

检测及评价标准》（GB/T 51268-2017） 相关内容进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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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评价范围和条件

第五条 参加绿色照明评价的项目为本市新建、改（扩） 建

且竣工并投入使用三个月及以上的城市照明项目。进行绿色照

明评价时，定量指标由指定检测机构根据本标准及国家现行照

明质量、节能、控制和环保相关标准进行检测并提供相应检测

报告。

第六条 申请绿色照明评价的项目设计、施工和运维单位应

协商确认其中一家单位为项目的主申请单位，由该单位代表该

项目申请绿色照明评价。主申请单位应对该项目进行技术经济

分析，对项目的产品、施工、验收、运行进行全过程控制，并

提交相应的设计文件、产品检测报告、节能检测报告和竣工验

收报告等文件资料。

第七条 绿色照明评价组委会组成专家组，专家组对申请评

价单位提交的检测报告、文件资料进行审查，必要时对项目开

展现场考察后根据标准对申请评价项目的各项指标进行综合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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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，确定评价等级，出具评价报告。

第八条 照明项目的绿色照明评价指标体系由照明安全、照

明质量、照明节能、照明环保、照明控制和运维管理等指标组

成，其中照明安全仅为控制项， 其他各类指标分为控制项和评

分项，并统一设置加分项。

第九条 照明项目的绿色照明评价等级根据综合评价得分

情况分为一星级、二星级和三星级，其中三星级为最高。

第十条 绿色照明评价指标根据照明产品技术发展和管理

手段提升等情况处于不断调整之中，每次评价开始前评价机构

将公布指标调整情况。

第十一条 下列项目不得申报绿色照明评价：

（1）未完成竣工验收的项目；

（2）存在质量、安全隐患、功能性缺陷的项目；

（3） 建设及运营过程中发生过一般及以上质量事故、一

般及以上安全事故和环境污染事故的项目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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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 建设过程中发生违法、违规、违章事件，造成不良

社会影响的项目。

第三章 评选程序

第十二条 上海市绿色照明评价工作分为申报、评审、公示、

公告与颁证等阶段。

第十三条 申报时应当提供以下材料：

（1）提供《上海市绿色照明评价申报表》《上海市绿色照

明评价申报承诺书》。

（2） 提供申报单位的相关资质证书、符合国家基本建设

程序和管理规定各类文件、批件。

（3） 提供项目证明资料包括但不仅限于：设计说明、施

工图纸、工程材料设备清单、检测报告、竣工图纸、验收及运

营管理资料等。

（4） 申报材料需提交电子版一套和纸质盖章版二套。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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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材料中所有复印件应加盖相关单位公章，必要时出示原件。

提供的资料为外文的，应同时提供中文翻译件。

（5）每个单位参加申报项目不得超过 3 个。

第十五条 申报方式

申 报 单 位 通 过 上 海 市 政 府 “ 一 网 通 办 ”

（http://www.shjjw.gov.cn）网站进行申报， 网上填写申报表

及承诺书，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，并在线打印书面材料。

书面材料与网上填报材料不一致的，不予受理。

第十六条 评审

组织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和评审。

第十七条 公示

通过评定的项目和申报单位将在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

理委员会网站（ http://www.shjjw.gov.cn ）公示， 公示期为

10 天。任何单位或个人对公示项目持有异议的， 均可在公示期

内向公示网站提供署实名的书面材料。

http://www.shjjw.gov.cn
http://www.shjjw.gov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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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条 公告与颁证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将对申报项目的评价等

级予以公告并颁发证书。

第四章 附 则

第十九条 本实施细则由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

会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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